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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汉代的“三老”可分为地方治理体系中的三老和儒家礼制体系中的三老,两者以“三老”为

名各自发展,历史地呈现出“势力上收”与“礼制下移”的双向交互式关系。 地方治理层面,西汉时期地方三

老的职能被虚化、分割,经历了由“率众”到儒家长者的形象变化。 儒家礼制层面,贾谊、贾山、韩婴提出的

“三老五更”礼制设想,经王莽初步施行、汉明帝进一步完善,在中央达成政治与教化相统一的结果;此后,养
老礼逐渐由中央向地方下移,至汉末明确可以发现地方治理与儒家礼制相结合的案例。 由此可见汉朝廷在

国家治理中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的有效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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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老”一般指战国、秦汉时期,在基层负责教

化民众的高年者的一种头衔。 较早顾炎武、赵翼、
俞正燮等对“三老”均有讨论,万广义对国内外关于

三老的身份属性、选拔条件与方法等基本问题的研

究予以梳理,可资参考。① 在“三老”问题的认识上,
王雪岩将两汉三老制划分为两个制度系统:县、乡
三老的基层行政系统;皇帝养老礼中的三老与郡、
国三老共同构成的上层礼仪系统,指出两者名同而

实异。②这些研究对理解两汉时期的三老制度颇有

裨益,但此前主要是分论两种制度系统中的三老,
未关注两者之间的关联。 本文将基于以上研究,对
两种制度系统中“三老”的联系作出分析,揭示地方

基层治理体系中的三老与儒家“三老五更”礼制体

系的结合过程。
一、西汉时期地方治理中“三老”形象的转变

关于三老的起源时间,学界有原始社会、春秋

时期、战国时期 3 种观点。③ 按《左传·昭公三年》
“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 ④的记载,三老只见高年者

之意。 《墨子》备城门篇、⑤号令篇⑥可见,三老在基

层社会中有仆役,能相与计事、检察吏民符节以守

卫里巷官府,这些表述均反映出三老在基层中有一

定的权力和社会地位。 不过,从“三老不得入家人”

也表明了对其权力的限制。 《史记·滑稽列传》中

西门豹治邺的故事,⑦ 反映了三老在基层有对百姓

赋敛和分配的权力。 秦末陈胜、吴广起兵攻陈时亦

曾“号召三老豪桀会计事” ⑧。 樱井芳朗认为秦以前

即有三老,秦代的三老不仅没有在秦末战乱之际被

消灭,其对乡的支配权更是得到高祖的认可。⑨苏莹

辉、严耕望、秦进才均认为秦以前已有三老。⑩ 简言

之,秦以前已有三老,其特性有二:高年者;在基层

有一定的势力和话语权。
汉高祖二年(前 205)诏曰:“举民年五十以上,

有修行、能率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 择乡三

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

戍。” 诏书显示成为三老需符合三点要求:① 年龄

五十岁以上;②品行有修行;③ 能率众为善。 其中值

得注意的是“能率众”。 樱井芳朗认为三老原本是

足以率领一乡的人物。 鹰取祐司指出三老制的制

定目的,是把当时作为在乡里社会指导性存在的三

老、父老进行组织化,使兵卒军粮的征发成为可

能。作为先秦时已存在的三老群体,其在乡里社会

的势力不可小觑,这些领袖式人物在动荡时期管理

松散的情况下,能凭借这一身份发挥号召力,在基

层中具有一定的组织和集聚作用。 如新莽末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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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民众因饥寒穷愁成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

熟得归乡里。 众虽万数,亶称巨人、从事、三老、祭
酒” 。 樊崇起兵转移至泰山,“自号三老。 ……以

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 其中最尊

者号三老。”  正如樱井芳朗指出三老有时期性变

化,鹰取祐司对此表示认同并进一步分析道,将呈

现于《百官公卿表》的三老形象(即掌教化)概括到

整个汉代,不考虑三老的时期性变化,这是存在问

题的。汉初在面对稳定民众的问题时,实际上是借

助地方三老的“率众” 能力“导民以善”,维持初期

的基层稳定。 尤其是,根据文献资料可以发现,三
老在实际中发挥的教化作用非常模糊,循吏出现以

后,更是成为教化的辅助。 “掌教化”的角色赋予体

现的恰恰是汉初以来对地方三老“率众”作用的消

解与转化。
鉴于亡秦之弊,从诏书可见,汉初在地方治理

上进行了两项政策性转变。 第一,以“三老民之师”
暂替秦朝“以吏为师”,借助三老的“率众” 能力稳

定基层秩序,通过基层中原有的三老“导民以善”施

行教化。 除前引汉高祖二年(前 205)诏书之外,汉
文帝十二年(前 168) 三月诏曰:“三老,众民之师

也。 ……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

其意以道民焉。” 汉武帝元狩六年(前 117)六月诏

曰:“今遣博士(褚)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谕三

老孝弟以为民师。”  从汉高祖时期,以诏书确定了

地方乡、县三老的治理资质;文帝时期又设置常员,
三老制度已然确立。 武帝派遣博士,进一步强调三

老孝弟以为民师。 汉初以来以“年长、有修行、能率

众”的三老引导民众的政策,迥然有别于云梦出土

秦简《语书》强调的“法律令者” 。 第二,文帝、景
帝重提“吏者民之师”时,提倡官吏具有为民表率、
宣明教化的责任,导致官吏在地方治理中直接参与

调整文化秩序,由此自然会分割三老的教化职能,
三老无实际号令奖惩权限因而只能成为教化的辅

助者。 《管子·度地》提出在治理中以官吏负责教

化,由三老、里有司、伍长为表率示范,曰:“故吏者

所以教顺也,三老里有司伍长者,所以为率也。” 这

一治理思想亦在西汉初期逐步形成。 文帝十二年

(前 168)三月、景帝中元六年(前 144)五月、武帝元

朔元年(前 128)的三道诏书:“廉吏,民之表也。” 

“夫吏者,民之师也。 车驾、衣服宜称。”  “公卿大

夫,所使总方略,一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 ……

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
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哉?”  这些诏书仍然念念不忘

“以吏为师”的传统,这或许就是“汉家自有制度,本
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的一种

体现;为了维护官吏作为民众师范的教化形象,甚
至对官吏的车驾、服饰等方面都细化了相应的要

求。 不过,汉代的“吏者民之师”思想,不同于秦国

的师法,而是师教化,与三老之用颇有重叠。
武帝时董仲舒进言:“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

教化之本原也。 ……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
使承流而宣化也。” 余英时认为董仲舒的主张为循

吏的出现提供了理论依据。 循吏的教化形象甚至

超过了三老。 从汉宣帝时期韩延寿、范延寿、黄霸

三例事件,可以清晰看到官吏对地方文化秩序的直

接参与。 第一例是高陵县有兄弟互相争讼田产,时
遇左冯翎韩延寿:“幸得备位,为郡表率,不能宣明

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讼,既伤风化,重使贤长吏、
啬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冯翊,当先退。” 韩延

寿认为骨肉争讼有伤风化,不能宣明教化责任在

己,随后韩延寿闭阁思过,“一县莫知所为,令丞、啬
夫、三老亦皆自系待罪” 。 第二例是燕赵之地有三

男共娶一妻生四子,孩子成年后各求离别,争财诉

讼到县。 廷尉范延寿认为“三男一妻,悖逆人伦”,
判四子归母,尸三男于市,“奏免太守、令、长等,切
让三老无帅化之道” 。 第三例是颍川太守黄霸的

治理方式,黄霸力行先教化而后诛罚之道。 在京兆

尹张敞举奏黄霸的奏折中,提到治民劝善禁奸的问

题,建议“宜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归告二千石,举
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 。 三件事例的

治理均涉及人伦风俗。 正如邹水杰所见,昭宣以后

儒生官吏渐能承担起教化之责,三老逐渐吏化,地
方行政一元化趋势渐显,二元格局逐渐解体。所论

颇有启发性。 在这些事例中,随着官吏对地方移风

易俗的教化行为掌握了主动权,此时的三老,相比

汉初“率众为善”的民众领袖形象,其在地方社会控

制中的形象及作用已渐模糊,这表明三老非但没有

吏化,反而是被虚化、合入了官吏之身,或者说是某

种程度上的官吏“三老化”。
至西汉末年南阳湖阳县,光武帝的外祖父樊重

被推举为三老:
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

常若公家。 ……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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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孙何氏兄弟争财,重耻之,以田二顷解其忿讼,县
中称美,推为三老。 年八十余终。 其素所假贷人閒

数百 万, 遗 令 焚 削 文 契。 责 家 闻 者 皆 惭, 争 往

偿之。

相比于汉高祖二年诏令中“有修行”的笼统描

述,三老樊重性情温厚、行事有度、子孙守礼,家庭

颇有资产而广惠宗族乡闾。 “假贷人閒数百万”“闻

者皆惭,争往偿之”的描述淡化了其“率众”能力,形
象展现了“导善”的情形,更似儒家思想影响下的长

者形象。 需要说明的是,虽有“子孙朝夕礼敬,常若

公家”的效仿,因彼时“三老五更”礼仪流程的施行

情况并不明确,因而与制度性的养老礼程序不能等

同而观(见下文)。 至此可见,汉初以“三老民之

师”暂替秦之“以吏为师”,目的在于借助三老的

“率众”能力稳定基层秩序;其后,由于官吏对地方

教化的参与,由此分割三老的教化职能,致使三老

原本的“率众” 形象逐渐淡化,儒家长者“师表” 形

象渐为突出,成为体现儒家“孝悌乡里”的一种模范

或符号。
二、汉代“三老五更”礼制的确立及完善

汉初为整饬亡秦残留问题、缓和生机,一度奉

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政策。 儒家在这一阶段

亦对王朝的未来提出过筹议,设想建立一个制礼作

乐的理想社会。 经典中记载了天子尊养三老的礼

乐场景,《礼记》曰:“适东序,释奠于先老,遂设三老

五更群老之席位焉。 适馔省醴,养老之珍具,遂发

咏焉,退修之,以孝养也。” “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
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

教诸侯之弟也。” “食三老五更于大学,所以教诸侯

之弟也。 ……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
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  汉文帝时,贾谊

《治安策》、贾山《至言》 及韩婴《韩诗外传》 亦曰:
“三代之礼……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餽之,
所以明有孝也。”  “然而养三老于大学,亲执酱而

餽,执爵而酳,祝 在前,祝鲠在后,公卿奉杖,大夫

进履,……故以天子之尊,尊养三老,视孝也。” “祀

乎明堂而民知孝,……坐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执

酱而馈,执爵而酳,所以教诸侯之悌也。” 

上述材料表明,汉初儒者及儒家经典提出了

“天子于学躬养三老五更” 以示“孝悌” 的礼制构

想,并对仪式程序作出了具体规定。 小林升认为,
让天子亲行养老礼仪是汉初学者首先主张的,养老

礼为汉初学者所造。 渡部武注意到《韩诗外传》
《礼记》祭义篇、乐记篇记载的养“三老”或“三老五

更”是对诸侯教导“悌”,但贾谊、贾山省略教育对

象,主要是阐明“孝”。此外,贾谊《治安策》中所言

的“国老”与三公存在关联,后文将结合东汉时期选

三公之一者为三老进行详细论述。
西汉前期,诸位皇帝通过诏书对地方治理中

“三老”的重要性给予认可,但并未将其上升为国家

礼制层面。 礼制层面的“三老”出自经典和儒者的

礼制构想,两者虽名同,但应该是独自发展的。 贾

谊、贾山、韩婴等儒生们的“三老五更”礼制构想在

西汉前期未被实施,直到王莽时期方有变化。 居摄

元年(6)正月:
莽祀上帝于南郊,迎春于东郊,行大射礼于明

堂,养三老五更,成礼而去。

王莽首次在国家层面施行三老五更礼, 仪式

地点在明堂。 按照贾谊、贾山、韩婴及《礼记》的描

述,行礼地点应在大学,并非明堂。 吕思勉释明堂

之制曾说:“茅屋采椽,明堂之制也。 养三老五更,
学校与明堂合也。” 单从此条文献,如小林升所言,
不明确什么样的人被选为三老五更, 仪式程序的

施行情况也不明确,但养老礼的施行表明,汉初儒

生们的养老礼制设想成为现实。 这一阶段地方治

理体系中的三老与上层礼制体系中的三老同时存

在。 之后,三老五更礼不仅没有随王莽新朝的灭亡

而消失,更在东汉时得到保留及完善。
东汉光武帝于建武五年(29)修太学,中元元年

(56)初建三雍。汉明帝于永平二年(59)冬十月在

辟雍初行养老礼,《续汉书·礼仪志》对此记载较为

详细,对比王莽时的养老礼,汉明帝时有两点不

同:①举行仪式地点不同。 王莽在明堂,汉明帝改

为辟雍。东汉时明堂、辟雍在功能上分工更为明

确。《孝经援神契》曰:“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宫。” 

《汉书·礼乐志》记载“显宗即位,躬行其礼、宗祀光

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贾公彦疏《周

礼》曰:“谓若三代天子学,总曰辟雍,当代各有异名

也。” 明堂作为天子布政之宫,严格来说与养老施

教的太学有区别,而辟雍作为教化之所,与太学的

施教意义更为接近,故养老礼的施行地点在辟雍更

贴合经典和汉初儒生的礼制规定。 ②王莽时期养

老礼在春季举行,汉明帝时则在冬季。
养老礼的具体施行情况可以从以下三点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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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 第一,依经典及汉初儒者所言仪式流程的实

践。 使者(奉王杖)用蒲草包裹车轮的车驾将三老

接至辟雍礼殿,明帝亲身割肉馈以三老。 在礼仪空

间中,双方均暂时放下实际身份,身为大臣的李躬、
桓荣权作“父兄”,接受明帝所饰“子弟” 的礼敬揖

拜,共同完成经典传达的“孝悌”之仪。 皇帝亲身作

出表率,示以父子之义、长幼之道,向天下示范伦

理,试图将这一理念扩展到整个社会,构建天下一家

的“汉家”礼乐社会。 《白虎通·养老之义》对礼仪内

涵作出阐释,曰:“欲陈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 ……
天子临辟雍,亲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 谒者奉

几杖,授安车软轮,供绥执授,兄事五更,宠接礼交

加,客谦敬顺貌也。” 《孝经钩命诀》 《白虎通·王

者有暂不称臣者》记载了尸、师、帅、三老、五更五

类人在面对君王时,可以不称臣子的情况,曰:“暂

所不臣者五,谓师也,三老也,五更也,祭尸也,大
将军也。 此五者,天子、诸侯同之。”  “不臣三老

五更者,欲率天下为人子弟。” 其重点在于“暂不

臣”而非真“不臣” ,强调在特定场合中的临时性。
《续汉书》注引谯周《五经然否论》 ,针对礼仪空间

中三老无需回拜天子作出解释,曰:“汉中兴,定礼

仪,群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门校尉董钧驳曰,养三

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 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

也。 诏从钧议。” 

第二,仪式典礼上,“三老升,东面” 的席位尊

位。 《论衡·四讳》曰:“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

位也。 尊长在西,卑幼在东。” 三老坐于西方面东,
表现了皇帝对于三老的尊重。

第三,明帝命“故三公”李躬为三老。 《礼记·
王制》记载了三代养国老、庶老于学之事,汉初贾谊

《治安策》亦言“坐国老”。 唐代贾公彦疏《周礼·
外饔》 曰:“国老谓卿大夫致仕,庶老谓士之致仕

者。” 清代朱右曾注《逸周书·大匡》认为“三老,
国老也。 谓致仕者”。 由贾公彦、朱右曾注疏推测

礼制中的三老(或为国老)可能具备两个特质:①高

级别官吏:卿大夫、三公;②致仕。 明帝之前的三

老,情况不太明确,明帝时期的三老李躬恰好符合

这两个特质。 汉明帝以后,又有周泽、 伏恭、 李

充、鲁丕 为三老,伏恭作为“故司空”后“以病乞

骸骨”的经历亦符合这两个特质。 此四人皆是官至

三公九卿(以三公为主)后再为三老,文献虽未体现

三老的任职年限(或仅是养老仪式的那一刻),但显

示三老可多次担任。 礼制层面的三老与地方治理

中的三老不同,并无实际执掌,仅是仪式中的象征。
由“故三公” 担任三老,于辟雍行典礼,体现了《礼

记·礼运》描述“三公在朝,三老在学”  政与学的

统一。 皇帝于庙宇之内亦行庙宇之外的朝廷事务,
履行政务的同时传递孝悌文化秩序,儒家通过这种

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结合的方式构建理想的礼乐

社会。
三、东汉时期的礼制下移与地方结合

汉章帝建初元年(76)秦彭迁任山阳太守,擢遵

奉教化者为乡三老,曰:“以礼训人,不任刑法。 崇

好儒雅,敦明庠序。 每春秋飨射,……以定六亲长

幼之礼。 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

酒肉以劝勉之。” 地方层面上,相比此前的“乡举里

选”惯式,官吏在任命三老过程中的作用增加不少。
章帝元和二年(85)二月诏曰:“三老,尊年也。” 中

央层面对地方三老角色的态度上尊其年齿,与西汉

初期“民之师”的含义略有不同,突出高年之意。 随

着儒家思想在汉代社会的深入,以及国家对地方教

化的推行,养老礼在中央施行后逐步下移推广至地

方,成为以三老为首的儒家“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

孝”理想家庭模式示范,其文化象征意味更加明显。
进一步,从三老袁良、赵宽的事例,可见地方治理中

的三老与上层礼制三老的逐步结合。
据《汉国三老袁良碑》记载,汉安帝时期陈国扶

乐人袁良被选为三老:
举孝廉、郎中、谒者、将作大匠、丞相令、广陵太

守,……诏书壁□□可父事。 群司以君父子俱列三

台,夫人结发,上为三老,使者□节安车亲□几杖之

尊,袒割之养,君实飨之。 后拜梁相。

谷秀树整理东汉时期担任过三老五更的人员

后,总结其就任资格有四点:高龄;曾为帝师;曾为

三公;史料记载不明。 四点不一定需要同时具备。
并据此指出,相比其他例子,袁良以低一级的官职

就任三老这一点比较特殊,而且他没有“故三公”
“帝师”的就任经历。 事实上,袁良被封为三老,正
是养老礼仪由中央向地方推广的体现。 袁良被认

为“可父事”,做过丞相令,后亦身居高职、立过功、
有品行。 使者安车执绥授之、授几杖、袒割而馈,这
一礼待仪轨和明帝等皇帝在辟雍所行程序如出一

辙。 使者效仿皇帝,代行“子弟”之礼,以官方途径

自上而下将孝悌思想向地方传播。

·4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复案《孝经援神契》曰:“三老五更,皆取有妻男

女完具者。”  蔡邕《独断》 亦曰:“又三老,老谓久

也,旧也、寿也。 皆取首妻男女完具者。” 东汉建武

末期至中元、永平(53-75)间《汉三老讳字忌日碑》
记载“邯”之祖父为三老,碑文除记载其祖父母、父
母之外,亦记载其兄妹共 11 人之名。由此,虽无法

知晓其父辈兄弟姊妹情况,但从孙辈可知“男女完

具”。 袁良有结发之妻、芝兰玉树之子,相比汉初

“有品行,能率众为善”及西汉末三老樊重,其家庭

情况更加清晰,是儒家理想的社会文化秩序浓缩在

一个小家庭上的表现。
光和三年(180)所造《三老赵掾碑》记载赵宽被

浩亹县长兰芳推举为县三老:
永建六年,西归乡里,……时长兰芳,以宽宿

德,谒请端首,优号三老,师而不臣。 于是乃听讼理

怨,教诲后生,百有余人,皆成俊艾,仕入州府,(常)
膺福报。

赵宽因德行被推举为县三老, 以 “ 三老” 行

“师”之职,理诉讼、教后生,在地方上发挥教化作

用。 汉代太守与属吏之间有“君臣之义” ,作为县

长的兰芳亦是赵宽之“君”。 赵宽是两大体系结合

的最好例证,“师而不臣”意味着仪式中的地位,代
表中央养老礼的下移;“听讼理怨,教诲后生”意味

着其参与地方治理,正是地方治理中的“三老”职能

的延续。
四、结语

秦统一全国后,面对“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

俗”的局面,延续秦国时期的政策,试图通过严刑峻

法来控制疆域广袤而文化芜杂的帝国,结果失败而

亡;历经亡秦之乱,目睹一夫揭竿而天下倾覆之现

实,此中问题,汉家君臣宁无知乎?汉初,面对统一

后区域差异、民各有俗的现实,乃利用三老的率众

作用“导民以善”稳定局势,做出以“三老”为“民之

师”暂替“以吏为师” 的政策性调整。 进入稳定阶

段,文帝、景帝虽重提“以吏为师”,这时的“吏” 已

远不同于秦代纯粹的主法之吏,而强调廉吏为民表

率,倡导官吏在地方行政治理的同时亦参与宣明教

化,此举在实际上又分割了三老的教化职能,地方

三老成为国家基层教化中的辅助配合。 两者作用

下,使地方三老的率众能力被教化职能钳制、消解,
其教化职能又被官吏所分割。 至西汉末可以看到

三老由“率众”到儒家长者形象的演变。

另一方面,文帝时期贾谊、贾山、韩婴等儒生提

出“天子于学躬养三老五更”以表“孝悌”的儒家礼

制构想,经王莽初行、东汉完善,成为定制。 袁良、
赵宽被任命为三老,均体现了养老礼从中央到地方

的下移。 三老袁良可见,通过养老礼以表“父义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的儒家理想家庭式样。 县三老赵

宽“优号三老,师而不臣”,正是上层三老五更礼制

与地方治理的结合典范。 通过对汉代三老自下而

上、自上而下的两条发展交融之路的考察,不仅可

见汉朝廷在国家治理中有效整合政治秩序与文化

秩序的路径,亦可以管窥汉儒构造的汉文化及其文

化气质形成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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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Han
 

Dynasty,
 

the
 

" Sanlao"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Sanlao
 

in
 

the
 

local
 

govern-
ance

 

system
 

and
 

the
 

Sanlao
 

in
 

the
 

Confucian
 

ritual
 

system.
 

Both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under
 

the
 

name
 

of
 

" San-
lao"

 

and
 

showed
 

a
 

two-way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upward
 

trend
 

of
 

power
 

and
 

downward
 

trend
 

of
 

the
 

ritual
 

sys-
tem.

 

In
 

the
 

loc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functions
 

of
 

the
 

Sanlao
 

were
 

virtualized
 

and
 

divided,
 

and
 

experienced
 

the
 

image
 

change
 

from
 

" leaders
 

of
 

the
 

local
 

people"
 

to
 

the
 

Confucian
 

elders
 

in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As
 

for
 

the
 

Confucian
 

rituals,
 

Jia
 

Yi,
 

Jia
 

Shan
 

and
 

Han
 

Ying
 

put
 

forward
 

the
 

" Sanlao-Wugeng
 

ritual
 

system"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After
 

Emperor
 

Wang
 

Mang's
 

initial
 

implementation
 

and
 

Emperor
 

Liu
 

Zhuang's
 

further
 

improvement,
 

this
 

ritual
 

system
 

was
 

integrated
 

in
 

politics
 

and
 

education
 

at
 

the
 

level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ater,
 

the
 

elder-
caring

 

ritual
 

saw
 

a
 

downwards
 

trend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the
 

local
 

governments.
 

By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
 

there
 

were
 

clear
 

cases
 

of
 

the
 

integration
 

of
 

local
 

governance
 

and
 

Confucian
 

rituals,
 

which
 

mirrors
 

the
 

suc-
cessful

 

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order
 

and
 

cultural
 

order
 

in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of
 

the
 

Han
 

Dynasty.
Key

 

words:
 

Sanlao;
 

Sanlao
 

Wugeng;
 

elder-caring
 

ritual;
 

Confucian
 

ritu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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